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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510          股票简称：黑牡丹        公告编号：2016-032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发起设立江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江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最终名称以主管部门核准

为准，以下简称“江南人寿”） 

 投资金额：2.4亿元人民币 

 特别风险提示：江南人寿筹建事项需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保监会”）核准，能否获批及审批进程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为促进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产融资源协同发

展，推进金融领域战略布局，提升综合竞争力，公司拟与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等共同联合发起设立常州地方法人寿险公司（拟用名“江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最终名称以主管机构核准为准）。江南人寿拟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 亿

元，其中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2.4 亿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12%。 

2、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对外投资议案已经公司 2016年 7月 15日召开的七届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3、其他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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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各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

的尽职调查，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如下： 

1、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企业住所：延陵西路 23、25、27、29号 

法定代表人：姜忠泽 

注册资本：12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2 年 6月 20日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投资经营，资产管理（除金融业务），投资咨询（除证

券、期货投资咨询）；企业财产保险代理（凭许可证经营）；自有房屋租赁服务；

工业生产资料（除专项规定）、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审计，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 205.05亿元，净资产 106.33

亿元，2015 年度营业收入 13.56亿元，净利润 10.63亿元。 

2、常州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常州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企业住所：邮电路 1号 

法定代表人：叶军 

注册资本：32,534.21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3 年 8月 11日 

经营范围：市政府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从事交通运输及相关产

业的投资、从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及资产经营管理；国内贸易（除专项规

定）；土地整理开发；实物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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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计，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 511.39亿元，净资产 161.38

亿元，2015 年度营业收入 15.36亿元，净利润 2.06亿元。 

3、常州市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常州市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企业住所：劳动西路 12号金谷大厦 21 层 

法定代表人：张永哲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2 年 11月 1日 

经营范围：市政府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城市建设项目投资、经

营、管理；城市开发建设项目及相关信息咨询服务；房屋租赁、场地租赁。（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审计，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072.98 亿元，净资产

349.82 亿元，2015 年度营业收入 18.89亿元，净利润 3.80亿元。 

4、常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常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企业住所：常州市关河西路 180号（恒远大厦七楼） 

法定代表人：周云东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7 年 6月 18日 

经营范围：产业投资、股权投资、项目投资、产业园区建设、投资管理、项

目管理、咨询服务；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审计，截至 2015 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 16.39亿元，净资产 11.28

亿元，2015 年度营业收入 1,221.13万元，净利润 5,496.34万元。 

5、江苏武进国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江苏武进国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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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住所：武进区湖塘镇武宜中路 1号-1901～1908号（天豪大厦 19层） 

法定代表人：徐亚娟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 年 12月 31日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实业投资业务；城市建设项目投资和经营管理；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城市开发建设项目及其相关信息咨询服务；

资产经营管理；投资咨询和投资管理服务；土地整理；金属材料、建材、花木、

五金产品、家用电器、交通器材、水暖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23.23 亿元，净资产 19.45 亿元，

2015年度营业收入 2,727万元，净利润 1,512 万元（未经审计）。 

6、江苏金坛国发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江苏金坛国发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常州市金坛区华城中路 168 号 

法定代表人：王俊伟 

注册资本：513,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 年 12月 16日 

经营范围：国内外投资项目的管理；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管理及配套服务；

资产的经营管理；房屋拆迁；政府保障房、廉租房建设；地基与基础工程专业承

包；市政工程设计、施工、维护；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金属材料、建筑材料、

机电产品、纺织品的销售；水利建设。（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审计，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 282.70亿元，净资产 109.01

亿元，2015 年度营业收入 17.18亿元，净利润 2.36亿元。 

7、溧阳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溧阳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企业住所：溧阳市溧城镇南环路 26号 4 楼 



5 
 

法定代表人：黄盘芳 

注册资本：102,5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3 年 8月 11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廉租房建设）；城

市市政建设，房屋拆迁及经营政府授权的其他相关国有资产。（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审计，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 312.94亿元，净资产 107.82

亿元，2015 年度营业收入 11.09亿元，净利润 0.93亿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江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最终名称以主管部门核准为准） 

2、注册资本：20亿元人民币  

3、经营范围：承保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普通型人身险、分红型保险、

万能保险、年金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上述业务的再

保险业务；为境内外保险机构代理检验、理赔等相关业务；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从

事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最终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的经

营范围为准）。 

4、出资方式及资金来源：各投资协议主体将以货币出资 20 亿元人民币，资

金来源为自筹资金。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其他发起人共同签订《江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待筹）发起人

协议》（以下简称“发起人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 

1、公司名称、注册资本、注册地址及经营范围 

公司名称：江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最终名称以主管部门核准为准）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江苏省常州市 

经营范围：承保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普通型人身险、分红型保险、万能

保险、年金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上述业务的再保险

业务；为境内外保险机构代理检验、理赔等相关业务；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从事资

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最终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的经营



6 
 

范围为准）。 

2、发起人及股本结构 

下表所示 8名发起人所认购的股份总额为 200,000万股，全部为普通股，每

股面值为人民币 1元，发起设立期间不得变更发起人。 

发起人（股东）名称 
认购股份数量 

（万股） 

认购金额 

（万元） 

持股 

比例 

出资 

方式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0,000 40,000 20% 货币 

常州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4,000 24,000 12% 货币 

常州市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000 20,000 10% 货币 

常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000 20,000 10% 货币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4,000 24,000 12% 货币 

江苏武进国经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4,000 24,000 12% 货币 

江苏金坛国发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4,000 24,000 12% 货币 

溧阳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4,000 24,000 12% 货币 

合 计 200,000 200,000 100%  

3、出资期限 

中国保监会批准筹建后，由筹备组确定具体出资时间，各发起人在接到筹备

组出资通知后 30日内一次性以货币方式全额实缴出资。 

各发起人应按发起人协议约定缴纳认购股本，不按规定时限及方式缴纳股本

的，应取消其投资资格，并承担因违约而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 

4、组织机构 

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江南人寿最高权力机构；设董事会，董事会成

员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设董事长一人，董事长候选人经相关组织程序从常州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推荐，并经江南人寿董事会选举产生，董事长为江南人寿法定代

表人；设监事会，监事会成员由股东大会和职工分别选举产生；设经营管理机构，

负责日常经营管理工作；经营管理机构设总经理一人，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上

述具体人数、职权、议事规则、表决程序等事宜由江南人寿公司章程规定。 

5、筹备组建及筹办费用 

（1）筹备组建：各发起人一致同意成立江南人寿筹备组，同时成立筹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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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小组，具体负责江南人寿的筹建事宜。筹备组自成立后开始运作，待江南人寿

创立大会及第一次股东大会召开，选举产生董事后，筹备组即自行解散。 

各发起人授权筹备组负责设立江南人寿的所有筹备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办理

向中国保监会申请设立的一切手续，编制成立所需的各种文件，保证发起人实缴

股金的安全，筹备江南人寿创立大会，并在需要时与发起人联络。 

（2）筹办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政府或审核机构的规费、办公费、会务费、

差旅费、房租水电物业通讯费用、工作人员薪酬补贴、聘请中介机构服务费、咨

询费、广告宣传费及筹备组认为因筹备工作必须支出的费用，筹办费用本着节约

原则支出。 

筹办费用由主发起人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先行垫付。在依法设立时，经创

立大会进行审核，在开办费用中列支；因故不能设立时，筹办费用本着“利益共

享，风险共担”的原则，由全体发起人按照认缴股份的比例承担。 

6、创立大会 

发行股份的股款缴足并经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后，各发起人

30日内召开创立大会，代表股份总数过半数的发起人出席，方可举行。 

创立大会行使包括审议筹备组的筹办情况报告，通过江南人寿公司章程，选

举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审核筹办费用，发生不可抗力或者经营条件发生重大变

化直接影响设立的情况下可以作出不设立的决议等职权。对上述事项作出决议，

必须经出席会议的发起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创立大会作出设立江南人寿的决议后，选举出第一届董事会负责向国家工商

行政管理机构申请办理注册事宜。 

7、发起人的权利和义务 

（1）发起人的权利：按出资额依法取得相应股份；当发起人协议约定条件

发生变化时有权获得通知并发表意见；当其他发起人违约并因此而遭受损失时，

有权获得补偿或者赔偿；参加创立大会，享有创立大会赋予发起人的权利；设立

成功后，发起人即成为正式股东，根据公司章程享有股东应当享有的权利。 

（2）发起人的义务：按照发起人协议约定按时足额缴纳所认购的股本金；

未按照约定缴足出资的，应当补缴，其他发起人承担连带责任；除非江南人寿不

能设立，否则不得要求退还其认缴股份所支付的股款；因故不能设立江南人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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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发起人按认购股份比例分摊筹办费用并对设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承

担连带责任；设立过程中，由于发起人的过错致使江南人寿利益受到损害，该过

错方应对江南人寿承担赔偿责任；为筹备组设立行为提供各种便利或协助，采取

一切必要行动促使江南人寿得以成立。 

8、违约责任与赔偿 

发起人中的任何一方违约，致使发起人协议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

违约方依法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其他发起人有权向违约方索赔。如出现多方违约，

则应根据各方过错的实际情况，违约各方之间分别依法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违

约各方对其他发起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9、法律效力 

发起人协议经各发起人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

效。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由于保险行业发展前景良好，我国人寿保险业务发展迅速，潜力巨大，本次

投资有利于公司促进产融资源协同发展，推进金融领域战略布局，提升综合竞争

力，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公司作为出资人参与发起设立的江南人寿筹建事项需中国保监会核准，能否

获批及审批进程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筹办过程中发起人还需要给付相应筹办费

用；江南人寿产生盈利所需时间较长，本项投资存在短期内难以获得投资收益的

风险；江南人寿的设立和运营亦存在相关市场风险、系统性经营风险等。 

 

特此公告。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7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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